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2）陕 7101 行初 182 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

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0924016054791E。

法定代表人：赵堂武，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男，该局执法监察大队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茂学，陕西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认为被告紫阳县自然

资源局不履行土地监管职责，于 2022 年 6月 10 向本院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本院于 2022 年 6月 13 日立案后，6 月 17 日向被

告送达了公益诉讼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

议庭，于 2022 年 7月 13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康铁路运

输检察院指派检察长周兴安、检察官助理罗菁出庭履行职务，

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郑

茂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称,紫阳县人民检察

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紫阳县光宏富硒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开办生猪养

殖厂，紫阳县自然资源局未完全履行监管职责，致使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经调查，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紫阳县 XX 镇 XX 村基本农田

0.203 公顷用于修建圈舍、办公区 XX 公路，开办生猪养殖厂。

2018 年 7 月 4 日，紫阳县国土资源局对其作出紫国土罚决字

（2018）第 003 号行政处罚决定：1.立即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

为；2.限一个月内退还被破坏占用的集体土地 0.203 公顷，进



行治理恢复土地种植条件；3.对非法破坏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

处以耕地开垦费一倍的罚款。2018 年 7 月 20 日，紫阳县国土

资源局向光宏富硒合作社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后紫阳县国土

资源局更名为紫阳县自然资源局。2019 年 2 月 15 日，紫阳县

自然资源局向光宏富硒合作社送达紫国土罚催告字（2019）第

002 号强制执行催告通知书，催告其履行紫国土罚决字

（2018）第 00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罚款内容。2019 年 5 月

13 日，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向紫阳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处罚决

定书，紫阳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月 10 日作出（2019）陕

0924 行审 10 号裁定，认为该局在申请强制执行前，未催告当

事人履行义务，且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已超过了法律规定

的强制执行期限，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2021 年 6 月 17 日，

紫阳县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光宏富硒合作社违法占用基本农田

的行为持续存在，土地资源仍处于受侵害状态。为保护土地资

源，督促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履行职责，紫阳县人民检察院

于 2021 年 6月 25 日向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

其积极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紫阳县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

后于 2021 年 8月 18 日书面回复称，“经过多次催缴，光宏富

硒合作社于 2021 年 8月 16 日缴清了 71050 元罚款，紫阳县蒿

坪镇人民政府已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向该合作社送达了设施农

业用地项目备案通知书，相关用地手续已备案。”2022 年 5 月

紫阳县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整改情况进行跟进调查，发现紫阳县

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仅督促光宏富硒合作社缴清罚

款，未监督其退还土地，恢复种植条件，对其继续非法占用基

本农田的行为未依法进行监管。另查明，光宏富硒合作社所破

坏、占用的基本农田未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作为辖区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

的法定职责。但其对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

为，既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该合作社退还土地，恢复土地种植

条件，也未对该合作社继续破坏、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履行监

管职责。在紫阳县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紫阳县自然资

源局仍未依法全面履职，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

侵害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

四款和《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八十一条的规定，

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判令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对光宏富硒

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履行土地监管职责，确保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

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

1.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局）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拟证明被告作为辖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负有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的法定职责;

2.紫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紫阳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拟证明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紫阳县 XX 镇 XX 村基本农田

0.203 公顷;

3.立案呈批表、紫国土罚决字（2018）第 003 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送达回证、（2019）陕 0924 行审 10 号行政裁定书，

拟证明被告于 2018 年 7月 4日对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

农田开办生猪养殖厂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因该合作社未主

动履行处罚决定内容，被告于 2019 年 5月 13 日申请强制执

行，紫阳县人民法院认为该局在申请强制执行前，未催告当事



人履行义务，且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已超过了法律规定

的期限，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4.现场照片 4 张，拟证明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

田开办生猪养殖厂的现场情况;

5.询问詹小金笔录，詹小金系光宏富硒合作社法定代表

人，其在询问中陈述，光宏富硒合作社于 2018 年 1月开办，建

成后即投入养殖至今，该合作社所占地块是基本农田，用地手

续没有办下来。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因此给他下了一个处罚决

定，截止询问日，该合作社还未缴纳罚款;

6.询问詹显文笔录，詹显文系光宏富硒合作社法定代表人

詹小金之父，其在询问中陈述，光宏富硒合作社 2018 年开始修

建，修好后就投入养殖，所占地块系租用全兴村集体土地，属

基本农田，用地手续其儿子正在办理。

第二组证据：

1.紫阳检行公立［2021］32 号立案决定书，拟证明紫阳县

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6月 22 日立案受理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对

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养殖圈舍及配套建设不

履行土地监管职责案;

2.紫检行公［2021］32 号检察建议书、送达回证，拟证明

紫阳县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6月 25 日向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发

出检察建议，履行了诉前程序。

第三组证据：

1.紫自然资函〔2021〕132 号《关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建

议书的复函》，拟证明被告收到检察建议后，经过多次催缴，

光宏富硒合作社于 2021 年 8月 16 日缴清了 71050 元罚款，但

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立即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限一



个月内退还被破坏占用的集体土地 0.203 公顷，进行治理恢复

土地种植条件”的处罚内容，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履行;

2.紫阳县蒿坪镇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5月 10 出具的情况说

明，拟证明光宏富硒合作社所占用的基本农田未办理设施农业

用地备案;

3.现场照片 6 张，拟证明至 2022 年 5月 5日拍摄日光宏富

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持续存在;

4.询问陈凯笔录，陈凯系紫阳县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

队长，其在询问中陈述，案涉地块截止询问日仍是基本农田，

按规定不能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该局已将案涉地块上

报基本农田调出，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尚在审核中。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

3.《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4.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明确全省公益诉讼案件管辖问

题的通知》（陕检发行字〔2018〕6 号）。

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辩称，公益诉讼起诉人所述案涉土

地情况、行政处罚经过等均属实，对光宏富硒合作社违法占地

行为未督促退还并恢复土地种植条件是基于以下原因：1.猪肉

市场价格上涨比较厉害，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事业，强

行拆除与国家的政策精神不符合；2.案涉生猪养殖厂系当地脱

贫攻坚产业项目，强行拆除会导致养殖户再度返贫；3.所占用

土地已被紫阳县人民政府由基本农田调整为一般耕地，目前正

在陕西省自然资源厅的审批过程中。故答辩人未全面履职是客



观原因所致，是从大局出发的一种谨慎考虑，请法院在裁判本

案时充分考虑。

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1.立案呈批表，拟证明被告于 2018 年 4月 7日立案受理光

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养殖圈舍及其附属设施建

设一案;

2.紫国土罚决字（2018）第 00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回证，拟证明被告于 2018 年 7月 4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并于同年 7 月 20 日向被处罚人光宏富硒合作社送达。

第二组证据：

1.紫国土罚催告字（2019）第 002 号强制执行催告通知

书、强制执行申请书，拟证明被告以光宏富硒合作社未在行政

处罚决定书生效后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为由，向紫阳县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2019）陕 0924 行审 10 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紫阳县

人民法院对被告的执行申请，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第三组证据：缴款书，拟证明被处罚人光宏富硒合作社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缴清了 71050 元罚款。

第四组证据：

1.紫阳县 XX 镇 XX 村“三调”现状图，拟证明案涉地块现

状是设施农业用地;

2.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2 年 7月 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

全兴村 2017 年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示意图、XX 区 XX 线 XX 村永

久基本农田示意图，拟证明被告于 2022 年 6月 14 日将 XX 区

XX 线”划定成果提交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其中涉及光宏富硒合

作社 2017 年修建生猪养殖厂所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按规则进行



了调整，调出基本农田图斑编号为 61092410122000900021。目

前该调整申请正在审核中。

经本院组织公益诉讼起诉人与被告在庭前进行证据交换并

发表质证意见，且在庭审中发表补充质证意见，被告对公益诉

讼起诉人向本院出示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

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公益诉讼起诉人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第

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

异议，本院对前述三组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

据，公益诉讼起诉人对证据 2 中的全兴村 2017 年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示意图无异议，但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经审

查，关于证据 1，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地块尚未办理设

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目前仍属于基本农田，故对证据 1 本院

不予采信；证据 2 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

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 年 12 月，詹小金在位于紫阳县 XX 镇 XX

村的集体土地上进行生猪养殖设施建设。12 月 28 日，紫阳县

国土资源局向其送达紫国土罚责停字（2017）第 40 号《责令停

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施工行

为。2018 年 1 月 8 日，詹小金注册成立光宏富硒合作社，业务

范围为猪的养殖及销售。1 月 17 日，该合作社完成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备案手续。3 月 27 日，紫阳县国土资源局在巡查

中发现，光宏富硒合作社又进行了生猪养殖设施建设施工，遂

于当日向该合作社及詹小金送达紫国土罚责停字（2018）第

005 号《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

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2018 年 4 月，经紫阳县国土资源局委托

实地勘测，光宏富硒合作社修建圈舍、办公区和道路共占用基

本农田 0.203 公顷。4 月 7 日，紫阳县国土资源局立案受理光



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养殖圈舍及附属设施建设

一案，7 月 4 日作出紫国土罚决字（2018）第 003 号行政处罚

决定，主要内容为：“1.立即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2.限一

个月内退还被破坏占用的集体土地 0.203 公顷，进行治理恢复

土地种植条件；3.对非法破坏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处以耕地开

垦费一倍的罚款。”2018 年 7 月 20 日，紫阳县国土资源局向

光宏富硒合作社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该合作社收到《行政处

罚决定书》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亦未在法定期限内申

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紫阳县国土资源局遂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向其送达紫国土罚催告字（2019）第 002 号《强制执行

催告通知书》，催告其履行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罚款

内容。后紫阳县国土资源局更名为紫阳县自然资源局。2019 年

5 月 13 日，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向紫阳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紫

阳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月 10 日作出（2019）陕 0924 行审

10 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该局在申请强制执行前，未催告当

事人履行义务，且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已超过了法律规定

期限，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2021 年 6 月 17 日，紫阳县人民

检察院干警调查发现光宏富硒合作社仍在案涉地块开办生猪养

殖厂，非法破坏、占用基本农田的问题依然存在。6 月 22 日，

紫阳县人民检察院立案受理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对光宏富硒合作

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养殖圈舍及配套建设不履行土地监管

职责案，并于 6 月 25 日向该局发出检察建议。紫阳县自然资源

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于 2021 年 8月 18 日书面回复称，“经过多

次催缴，光宏富硒合作社于 2021 年 8月 16 日缴清了 71050 元

的罚款，紫阳县蒿坪镇人民政府已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向该合

作社送达了《设施农用地项目备案通知书》，相关用地手续已

备案。”2022 年 5 月紫阳县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整改情况进行跟



进调查，发现紫阳县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仅督促光宏

富硒合作社缴清罚款，未监督其退还土地，恢复种植条件，对

其继续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未依法进行监管。

另查明，紫阳县自然资源局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印发陕西省 XX 区 XX 线”划定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自然资发

[2022]20 号）要求，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将 XX 区 XX 线”划定

情况提交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其中涉及光宏富硒合作社 2017 年

修建生猪养殖厂所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按规则进行了调整，建

议调出基本农田图斑编号为 61092410122000900021,目前该调

整申请尚在审批过程中。根据《全国 XX 区 XX 线”划定规则》

规定，自然资源部会同有关方面进行审查。

本院认为，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不仅

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土地管理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和关键，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实行特殊保护是耕地保护工作的重中之

重。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是国家意

志、刚性约束，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土地

管理法律规范对耕地保护尤其对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做出了刚

性约束和硬性管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自然资源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的

土地利用方式，仅可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不得转

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在

永久基本农田属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

法破坏、占用，否则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中，



光宏富硒合作社在未取得任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自 2017

年 12 月开始非法占用紫阳县 XX 镇 XX 村基本农田 0.203 公顷开

办生猪养殖厂，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同时，该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应责令限期改

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作为辖区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光宏富硒合作社的土地违法行为虽然进

行了行政处罚，但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致使处罚执行不到位，在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虽然要求

该合作社缴清了罚款，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退还土地并

进行治理恢复土地种植条件，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

于受侵害状态。对此，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不持异议，但其提出

未全面履行土地监管职责具有合理性、正当性理由，认为案涉

生猪养殖厂系当地脱贫攻坚产业项目，强行拆除与国家政策精

神不符，其拟将案涉基本农田调整为一般耕地，再要求光宏富

硒合作社补办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以此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对被告紫阳县自然资

源局提出的上述意见并不认可，认为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应当继

续履行土地监管的法定职责。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紫阳

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的前述答辩意见能否成为其不依法全面履职

的法定阻却事由。

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应牢固树立依法行

政意识，严格遵循法定权限作出行政行为，确保行政行为内容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案中，光宏富硒合作社未经批准，擅自



破坏占用基本农田开办生猪养殖厂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明文禁止的土地违法行为。有关

基层行政机关不仅对其违法建设不加制止，反而以落实国家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要求为由，为其违法行为“亮绿灯”、

大开方便之门，在落实国家方针政策时没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进

行，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这种“变形走样”的落实方

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严重损害法律权威，降低了政策

认可度和群众满意度。光宏富硒合作社擅自破坏占用基本农田

开办生猪养殖厂为当地脱贫攻坚所作的贡献并不能改变其违法

行为的性质，亦不能因土地违法行为已成事实、拆除生猪养殖

厂会给养殖户造成经济损失而随意逾越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践

踏法律底线。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作为辖区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本应依法全面履职，让违法者受到惩治、承担责任，让被

破坏的基本农田恢复原状，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

产生惩戒违法、警示社会的良好落实效果，但其出于短期、局

部利益考虑，对光宏富硒合作社以经济发展名义侵占、破坏基

本农田的违法行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纠，致使其土地违法行为

从 2017 年 12 月持续至今，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有

损政府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被告提出的落实脱贫攻坚政策要

求和后续补办用地手续的所谓合理性、正当性理由，不属于其

未依法全面履职的法定阻却事由，故本院通过依法判决其继续

履职的方式给予其上述行为否定性评价，并通过联合公益诉讼

起诉人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发送司法建议、检察建议书的方式

督促有关政府及相关部门以案为鉴，切实履行耕地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法定职责，并建议有关部门问责，以此警示其他行

政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法律、带头模范遵守法律，

积极成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实践



者和有效推动者，而不应成为破坏法律统一、损害法律权威的

负面典型，从而影响公众遵守法律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为了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统一，根据本案情况，本院

在给予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不全面履职行为否定性评价，并对有

关失职失察问题提出问责建议的同时，考虑到罚款的惩戒处罚

内容已执行到位，对恢复土地原状的问题，鉴于光宏富硒合作

社开展生猪养殖投入较大、涉及村组经济发展，且有关部门正

在逐级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土地规划调整的实际，可在判决

生效后的执行阶段给予一定宽限期，如到期有关审批手续未能

完成，不能改变基本农田性质的，本院将会同相关检察机关监

督督促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履职，恢复土地种植条件。

综上，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康铁路运输检察院关于判

令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对光宏富硒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

的行为履行土地监管职责，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

侵害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对紫阳县光宏富硒生态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非法占用基本农田 0.203 公顷的违法行为继

续履行土地监督管理职责。

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被告紫阳县自然资源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王琪轩

审 判 员 袁 涛



审 判 员 李晶晶

人民陪审员 朱 勤

人民陪审员 方 玲

人民陪审员 江树柱

人民陪审员 寇玉润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尤 静

书 记 员 刘维维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十五条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

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农

用地转用或者土地征收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禁止通过擅自调整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乡(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等方式规避永久基本农田农用地转用或者土地征收

的审批。

第六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

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适用本法关于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规定。

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熟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忠

于职守、秉公执法。

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

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

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按照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2.《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第六条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依照本条例负责全国的基本农田保护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依照本条例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

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

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

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

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

鱼。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占用基本农田建窑、建房、

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

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治理，恢复原种植条件，处占

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区分下列情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判

决：

（一）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

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并可以同

时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

（二）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诉行政机关重新

作出行政行为；

（三）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在一定期限

内履行；

（四）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

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判决予以

变更；

（五）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

合法定程序，未超越职权，未滥用职权，无明显不当，或者人

民检察院诉请被诉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判决

驳回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将判决结果告知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

府或者其他相关的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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